关于提请批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

的请示

管委会：

为落实《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有关要求，稳定纳税人政策预期，完善土地精细化管理体系。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会同国家税务总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认真组织开展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调整工作，起草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

妥否，请批示。

附件：1.《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

2.《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起草说明；

3.关于提请批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的请示合法性说明。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2026年5月18日


（联系人：刘阜纯  联系电话：15561095688）

包头稀土高新区财政金融局           2026年5月18日印发 

附件1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

一、土地等级调整界线及划分范围

（一）一类地区

1.昆区，青山区，高新区
由三八路（西界）向北沿团结大街（北界）向东至迎宾道向北至文化路向东至邻圃道向北至青山路（北界）,青东路（东界），建设路（南界）至友谊大街（南界）向西至万青路向南至青工路向西至富强中路向南至富林路，林荫中路至昆工路向西至白云路北上至友谊大街（南界）向西至三八路所围成的区域。

2.调整后范围
高新区:东至自由南路；南至青工路向西至富强南路中段向西至富林路；西至阿尔丁大街向东至民族东路向北至友谊大街；北至友谊大街为界。

（二）二类地区

1.青山区，昆区，高新区，九原区
由昆都仑河与包兰线交接处向西沿包兰线至与环城铁路交接处向北沿环城铁路（西界）至与昆都仑河交接处向南沿昆都仑河至与莫尼路交接处沿莫尼路向东至民族东路，沿民族东路北上至新城后沿路向东至厂前路（北界），奔驰路，青山路，赛汗路（东界），建设路（南界）至奔驰转盘向南至友谊大街，向西至万青路向南至校园两路（南界），然后向西沿白云鄂博路北上，至铁路交叉路口，向西沿明天科技山泉化工厂铁路专用线，达明天科技山泉化工厂北墙至都仑河所围成的除一类地区以外的区域。

2.调整后范围

高新区:东至自由南路至黄河大街东段；南至稀土大街；西至民族东路向北至校园路向西至阿尔丁大街向北至富林路；北至青工路向西至富强南路中段向西至富林路为界。

（三）三类地区

1.调整前范围

西起呼包高速公路哈德门收费站，沿呼包高速公路向东至呼包高速公路与110国道交界处（沙尔沁乡），向南垂直至京包铁路，然后沿京包铁路向西至与南绕城公路交界处，再沿南绕城公路向西，向北至哈德门收费站所围成的除一，二类地区以外的区域。

2.调整后范围
高新区:东至黄河大街向东延伸至与九原区交界处向东至二道沙河；南至南绕城公路路北；西至与九原区交界处向北至富强南路与科技路中段（与九原区交界处）；北至稀土大街为界。

（四）四类地区

1.市区

市区征税范围内除一、二、三类地区以外的区域。

2.调整后范围：
高新区:东至二道沙河；南至黄河；西至与九原区交界处；北至南绕城公路路南为界。

二、执行日期

稀土高新区重新划分的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执行日期为2026年1月1日。

   2026年5月18日

附件2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起草说明

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起草依据及过程

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国家税务总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相关规定，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

号）及《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有关要求，起草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

二、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具体内容

因《内蒙古人民政府关于包头市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的批复》内政字〔2009〕272号文件中对道路名称及四至描述不适用当下情况，高新区对辖区范围内的土地等级进行了重新划分，在原有土地等级划分上对四至及道路名称进行了精准描述，未对土地等级进行调整。

三、土地等级重新划分的财政影响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包头市重新划分城镇土地范围的批复》（内政字〔2009〕272号）规定，我区范围内只有一级土地、二级土地、三级土地、四级土地，且此次重新划分也未对土地等级进行调整，只对四至及道路名称进行了调整，辖区内纳税人的土地等级与未调整之前保持一致。预计对财政收入无较大影响。
附件3
关于提请批准《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

的请示合法性说明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文件合法性审查的通知》（内政办〔2016〕61号），现就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关于报送《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的合法性做如下说明：

一、决策依据

该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号）《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

    二、合法性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市政建设状况、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本地区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制定相应的适用税额标准，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二）《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1）大城市1.5元至30元；（2）中等城市1.2元至24元；（3）小城市0.9元至18元；（4）旗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6元至12元。

市、旗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本地区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市政建设、经济繁荣程度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适用税额标准，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三）《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号）第一条规定，确需调整的地区，可细化土地等级，调整税额标准，确保地处偏远、远离核心城区、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环境较差、矿产资源较少的地区税额标准实质性降低。调整后的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情况合理设置。

综上所述，我们起草的《<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新划分城镇土地等级范围方案>的请示》符合国家税收法规、自治区税收规章要求，符合《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号）《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有关制定城镇土地使用税重新划分土地等级的规定，能够稳定纳税人政策预期，完善土地精细化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调节作用。
附件：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3-2.《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3-3.《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号）；

3-4.《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包财税〔2025〕777号）。

附件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  为了合理利用城镇土地，调节土地级差收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加强土地管理，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下简称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

第三条  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前款土地占用面积的组织测量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条  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如下：

一、大城市1.5元至30元；

二、中等城市1.2元至24元；

三、小城市0.9元至18元；

四、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6元至12元。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前条所列税额幅度内，根据市政建设状况、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本地区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制定相应的适用税额标准，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经济落后地区土地使用税的适用税额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但降低额不得超过本条例第四条规定最低税额的30%。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使用税的适用税额标准可以适当提高，但须报经财政部批准。

第六条  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

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

三、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四、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

五、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

六、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地使用税5一10年；

七、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

第七条  除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外，纳税人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审核后，报国家税务局批准。

第八条  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分期缴纳。缴纳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九条  新征用的土地，依照下列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

一、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一年时开始缴纳土地使用税；

二、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土地使用税。

第十条  土地使用税由土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土地管理机关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提供土地使用权属资料。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土地使用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第十三条  本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实施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1988年11月1日起施行，各地制定的土地使用费办法同时停止执行。　

附件3-2

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城市、旗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本办法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以下简称土地使用税）。前款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单位；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第三条 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的税额标准计算征收。占用的土地面积按照土地权属文件的土地占用面积确定；没有土地权属文件的，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土地占用面积确定；土地权属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与实际占用土地面积不一致的，或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权属文件的，税务机关根据依法取得测绘资质的单位测定的土地面积计算征收。

第四条 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

（一）大城市1.5元至30元；

（二）中等城市1.2元至24元；

（三）小城市0.9元至18元；

（四）旗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6元至12元。

市、旗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本地区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根据本地区市政建设、经济繁荣程度等情况，制定相应的适用税额标准，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五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外，纳税人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的，按照国家规定程序办理。

第六条 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征收，每半年缴纳一次。具体缴纳时间为每年5月和11月。注销的纳税人，应当在注销当月缴清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七条 土地使用税由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征收。土地管理机关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提供土地使用权属资料。

第八条 土地使用税的征收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和本办法执行。

第九条 本实施办法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1月23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内政发〔1988〕177号）同时废止。

附件3-3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

的通知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

为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充分发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调节作用，稳定纳税人政策预期，完善土地精细化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确需调整的地区，可细化土地等级，调整税额标准，确保地处偏远、远离核心城区、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环境较差、矿产资源较少的地区税额标准实质性降低。调整后的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情况合理设置。

调整后的税额标准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中规定的税额幅度要求。

各盟行政公署、市人民政府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本地区税额标准调整工作的组织领导，指导所辖旗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时制定税额标准调整方案，将审核后的税额标准于2025年12月15日前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并附税额标准调整前后对照表格及对财政收入影响等相关说明。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2025年11月21日    

附件3-4

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
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
为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充分发挥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调节作用，稳定纳税人政策预期，完善土地精细化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相关规定，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号）要求，经包头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确需调整的地区，可细化土地等级，调整税额标准，确保地处偏远、远离核心城区、基础设施薄弱、自然环境较差、矿产资源较少的地区税额标准实质性降低。调整后的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应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情况合理设置。
调整后的税额标准应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中规定的税额幅度要求。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及时制定税额标准调整方案，于2025年 12月 8日前报送包头市人民政府，并附税额标准调整前后对照表格及对财政收入影响等相关说明，同时抄送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进行汇总。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调整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内财税〔2025〕1296 号）

包头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
                                         2025年12月3日
